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公告

郑宏，张毅，郑金魁，第三人重庆市厚亚源实业有限公司：本院受理案
号（2024）渝0117民初11909号原告郭庆会与被告重郑宏，郑善智，
黄自财，郑金魁，张毅，第三人重庆市厚亚源实业有限公司追加、变更
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，已审理终结，被告郑善智提起上诉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。自公告之日起，
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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